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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憲法賦予之立法權。目前既無地方稅法通則，現行稅法又有未設上述

通則性規定者，應從速制定或增訂。在地方未完成立法前，有關地方稅

課之中央立法繼續有效，仍應依其規定辦理。至財政收支劃分之規定，

中央自應斟酌經濟發展及稅課來源等實際情形，適時調整，以符憲法兼

顧中央與地方財政均衡之意旨；又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就有關營業稅與印花稅統籌分配之規定，符合憲法第一百四十七

條謀求地方經濟平衡發展之意旨，與憲法並無牴觸，業經本院釋字第二

三四號解釋釋示在案，併此說明。

釋字第二七八號解釋（80.5.17.）

【解釋文】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二十一條規定，學校職員之任用資格，應經學校行政人員考試及格或

經高普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與憲法第八十五條所定公務人員非經

考試及格不得任用之意旨相符。同條關於在該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各

類學校現任職員，其任用資格「適用各該原有關法令」之規定，並不

能使未經考試及格者取得與考試及格者相同之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因

之，僅能繼續在原學校任職。考試院對此類學校職員，仍得以考試定其

資格。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

制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乃明示考試用人之原則。中華民國

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

學校職員之任用資格，應經學校行政人員考試及格或經高普考試相當

類科考試及格，與上述意旨相符。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一日公布施行

之該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學校職員之任用資格，除技術人員、主

計人員、人事人員分別適用各該有關法律之規定外，應經學校行政人員

考試及格，或經高普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本條例施行前已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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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校現任職員，除已依法取得任用資格者外，應由考試院限期辦理考

試，以定其資格，其考試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未通過考試

者，得繼續任原職至其離職為止」，係為兼顧考試用人原則及該條例施

行前遴用之學校現任職員未經考試及格者之原有權益。七十九年十二

月十九日該條修正時，將原第一項第二項合併修正為：「學校職員之任

用資格，除技術人員、主計人員、人事人員及本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各

類學校現任職員，分別適用各該原有關法令之規定外，應經學校行政人

員考試及格，或經高普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其所謂本條例施行前

已遴用之各類學校現任職員，分別適用各該原有關法令之規定，係例外

規定，並不能使未經考試及格者取得與考試及格者相同之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因之，僅能繼續在原學校任職。此類學校職員，既未具有法定

考試及格之任用資格，對於願應試者，考試院仍得依其法定職權辦相

關考試，以定其資格。

釋字第二七九號解釋（80.5.17.）

【解釋文】

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五條，有關各類勞工保險費由省（市）政府補助

之規定，所稱「省（市）政府」，係指該省（市）有勞工為同條第二款

至第四款規定之被保險人者而言，與該省（市）政府是否直接設立勞工

保險局無關。

【解釋理由書】

本件聲請解釋機關台北市議會審查台北市政府預算，認該府依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對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所持見解，編列勞工保險補助

預算，與該條例第五條規定不合，聲請統一解釋，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法第七條定，應予受理，合先說明。

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五條規定，同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

款、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及九條之一所定各類勞工保險費由省（市）政

府分別予以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四十之補助，旨在減輕轄區內，無一定




